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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气象局： 

为深入开展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全面

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完善防雷市场秩序监管方式，持

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现结合部门实际制定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计划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抽查对象 

（一）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

（二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 

二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检查内容 

1.企业防雷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； 

2.雷电防护装置是否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，擅自

投入使用；是否符合使用要求；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的雷电

防护装置，是否及时申报设计审核、竣工验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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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是否定期开展雷电防护装置安全检查，建立隐患清单和整

改清单；是否按照要求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

进行定期检测；发现雷电防护装置存在隐患时，是否及时采取措

施落实整改； 

4.是否建立健全防雷安全管理、应急预案等制度，是否开展

防雷安全宣传教育、培训、应急演练等工作； 

5.是否建立雷电灾害事故记录、报告制度，并及时向当地气

象主管机构上报雷灾事故信息，配合做好雷灾调查和鉴定工作；

雷电预警信息接收渠道是否畅通，传播机制是否健全； 

6.是否做好防雷安全档案管理。 

（二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检查内容 

1.是否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挂靠、转让检测资质证； 

2.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跨省（区、市）从事检测活动的，是否

按规定向开展活动所在地的气象主管机构报送检测项目清单； 

3.是否向监督检查机构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

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； 

4.是否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检测项目； 

5.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检测人员； 

6.是否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范围出具检测报告； 

7.检测中是否弄虚作假；检测方法是否正确；检测标准是否

适用错误；检测结论是否不明确、不全面或错误； 

8.检测报告是否规范使用福建省气象局法规处组织编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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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板。 

三、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 

1.防雷安全重点单位。要按照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

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的要求，对安装的雷电

防护装置是否符合使用要求抽查频次为 1～2 次，12 月底前完成

检查，全年抽查总比例不低于总量的 30%。 

2.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。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是

否依法依规开展防雷检测，抽查频次为 1～2 次，12 月底前完成

检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总量的 10%。对社会关注度高、投诉举报

多、风险等级高、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，要加大随机抽

查力度，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1.抓好落实整改。各单位的随机抽查工作按相关规定组织实

施，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单位要及时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检查，

督促相关企业单位安全隐患整改到位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真正落到实处。 

2.加强检查结果应用。加强对检查结果的应用，完善“一企

一档”材料，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录入福建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监管工作平台或福建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同步录入全国

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。 

3.推进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。与地方各相关部门强化

合作，推进部门联合监管，提高气象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。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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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 2023 年 11 月底前将全年联合抽查检查工作总结（含落实情

况、经验做法、存在问题及建议）报送市局法规科气政通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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